
关于对浙江佳乐科仪股份有限公司的
问询函
公司一部问询函【2024】第 018号

浙江佳乐科仪股份有限公司（佳乐股份）董事会：

2024 年 4月 16 日，你公司披露的《对外投资公告》显

示，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对外投

资设立项目公司的议案》，同意有关子公司 0元收购绍兴裕

丰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、四川卓鑫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等

4 家公司 100%的认缴股权，并以现金出资方式投资设立 25

家全资子公司，并公告称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为进一步拓展

业务，化解经营风险，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。

根据你公司定期报告披露情况，公司主营业务为工业控

制系统产品的研发、生产和销售，主要盈利来源于变频产品

的销售和服务。2023年度，公司新增光伏发电业务，实现营

业收入 169.44万元。

请你公司：

1、结合主营业务开展情况、未来发展规划、资金投资

情况，说明 2023 年以来公司大规模投资设立子公司的原因

及合理性，是否用于新增的光伏发电业务，公司是否存在业

务转型，以及公司加强对子公司管控的主要措施；



2、说明公司新增光伏发电业务与原有业务的关联度、

与同业可比公司的主要竞争优势、目前在手订单情况及收入

情况、业务规模是否与新设立子公司数量相匹配、新业务面

临的主要风险及应对措施；

3、说明有关子公司 0 元收购绍兴裕丰新能源发展有限

公司、四川卓鑫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等 4 家公司股权的原

因及合理性、交易价格是否公允，上述公司被收购前是否已

开展业务、主要经营数据、资产负债情况、是否存在大额负

债或潜在纠纷，交易双方是否存在其他利益约定。

请公司收到此函后及时披露；并就上述问题作出书面说

明，于 5个交易日之内将有关材料发送至监管员邮箱。

特此函告。

挂牌公司管理一部

2024年 4月 17日


